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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曲思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文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邹秀英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总资产（元）

７８５

，

８１１

，

５１２．４５ ８０１

，

２６５

，

９６４．５４ －１．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７１１

，

０８３

，

４１３．７１ ７０３

，

０６３

，

４１４．８２ １．１４％

股本（股）

６６

，

２４４

，

０５６．００ ６６

，

２４４

，

０５６．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１０．７３ １０．６１ １．１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２５

，

９００

，

２７２．２２ ２２

，

８３７

，

１２５．８９ １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

，

０１９

，

９９８．８９ ６

，

９５４

，

７２４．３５ １５．３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１

，

７４２

，

３５１．５１ ２０

，

４９６

，

０８２．３７ －１５７．２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１８ ０．４１ －１４３．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１４ －１４．２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１４ －１４．２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１３％ ５．２９％ －４．１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１．１３％ ５．２９％ －４．１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２７５．００

合计

６

，

２７５．０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５

，

８０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１９８

，

１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９９

，

８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兴全有机增长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５７

，

８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濮文

５８１

，

０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５７２

，

４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２０

，

４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

资基金

３２１

，

７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兴业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２３

，

３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末

应收票据减少

６９．９７％

，主要系公司将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给供应商所致。

２

、报告期末预付账款比期初减少

７５．５１％

，主要系公司采购的总承包项目设备陆续到货结算所致。

３

、报告期末应收利息比期初增加

８７．００％

，主要系公司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４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

２０４．５１％

，主要系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５

、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

８２．０３％

，主要系公司

３

月份支付了

２０１０

年度绩效考核奖所致。

６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０．６４％

，主要系本报告期工程总承包业务成本增加所致。

７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５７．２９％

，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产生的现金流较上年同期减

少，支付给职工

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８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较上年同期增长

８６３．５０％

，主要系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山东人和投资

有限公司、曲

思秋等

２５

名自

然人股东（发

起人股东）、王

秀珍等

６０

名自

然人股东、常

州市华运环保

科技有限公

司、厦门福锐

科技有限公

司、青岛新惠

鲁工业自动化

集成有限公司

山东人和投资有限公

司承诺：自三维工程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所持有的三维

工程股份，也不由三

维工程收购本公司所

持有的股份；前述承

诺期满之日起算

４８

个

月内，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及向三维工程出具了

《不同业竞争声明与

承诺函》。 曲思秋等

２５

名自然人股东（发

起人股东）承诺：自三

维工程股票上市之日

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三维工程收购

本人所持有的股份；

曲思秋向三维工程出

具了《不同业竞争声

明与承诺函》。 王秀

珍等

６０

名自然人股东

承诺：自三维工程股

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内，不转让本人所持

有的三维工程股份。

常州市华运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厦门福锐

科技有限公司、青岛

新惠鲁工业自动化集

成有限公司承诺：自

三维工程股票上市之

日起一年内不进行转

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也不由三维工程收购

该等股份。

报告期内严格履行承诺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幅度为：

１０．００％ ～～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１

，

０６５

，

１７３．５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增加。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曲思秋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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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17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1

年

4

月

8

日，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有关会

议召开的通知，公司于

4

月

2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书面表决后，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4

日止。

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醒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4

日止。

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俞国政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4

日止。

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部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玲女士为公司内审部经理，任期为三年。

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通过《关于变更设备购买合同主体即同意全资子公司宁波绿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购买设

备的议案》。

2011

年

4

月

8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万象

"

）拟与

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

德国布鲁克纳

"

） 在诸暨市签订协议，（编号为：

NGWST2010-001

和

NGWST2010-002

第

1

号变更协议）， 约定原宁波万象与德国布鲁克纳签订的两

个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实施主体由宁波万象变更

为宁波绿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绿海

"

），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上述已签订的供

货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自宁波绿海就购买上述薄膜生产线

设备 （均为本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产

8,000

吨耐高温超薄电容膜项目计划配备的设备）

与德国布鲁克纳签订新的供货合同之日起失效。

经董事会讨论，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

BOPP

电容薄膜的生产能力，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优化公

司产品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同意宁波绿海向德国布鲁克纳购买上述变更协议约定的

设备。

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详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披露的公司

2011-18

号公告

)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附被提名人简历：

王醒：男，

31

岁，毕业于北京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曾任北京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空军《综合信息》

编辑、诸暨市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诸暨市大东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浙江大东南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证券投资部董事会秘书助理。 王醒先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

行政处罚未满三年和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也不存在

《上市规则》第

3.2.4

条所规定的情形。 王醒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俞国政：

64

岁，毕业于杭州无线电工业管理学校财会专业，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诸

暨市审计事务所所长、诸暨市审计局副局长，俞国政先生

2008

年

10

月加入本公司工作至今，任内审

部经理。 俞国政先生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和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情形。

蔡玲：

28

岁，毕业于绍兴文理学院会计专业，会计从业资格证。 历任诸暨市万象包装有限公司

主办会计、诸暨市中天工业有限公司主办会计、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融资部经理，蔡玲女

士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

受到中国证监会最近一次行政处罚未满三年和最近三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情形。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18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设备购买合同主体

即全资子公司购买设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交易概述

2010

年

4

月，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万象

"

）在诸暨为

购买两条

5.8

米幅宽、 年产

4,500

吨收卷膜的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生产线设备与德国布鲁克纳机械

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

德国布鲁克纳

"

） 签订两个供货合同 （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合同总金额共计

1,416

万欧元，上述两个供货合同均以宁波万象支付合同约定

价款

10%

预付款为生效条件。（详见公司

2010

年

7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2010-39

号公告）。

本公司因发展战略发生变化，超薄电容膜为本公司未来业务的重点发展方向，公司因此设立

了全资子公司宁波绿海作为

201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产

8,000

吨耐高温超薄电容膜项目的实施

主体，并将上述设备纳入该项目的设备采购范围，以加快推动项目的实施。 经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

万象与德国布鲁克纳公司协商一致，将上述合同的实施主体变更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绿海电

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绿海

"

）。

2011

年

4

月

8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 同意宁波万象与德国布鲁克纳在诸暨市签订协议 （编号为：

NGWST2010-001

和

NGWST2010-002

第

1

号变更协议），约定：（

1

）原宁波万象与德国布鲁克纳签订的两个设备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实施主体由宁波万象变更为宁波绿海；（

2

）

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3

） 上述已签订的供货合同 （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自宁波绿海就购买上述薄膜生产线设备（均为本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

产

8,000

吨耐高温超薄电容膜项目计划配备的设备）与德国布鲁克纳签订新的供货合同之日起失效。

二、合同主要内容

2011

年

4

月

8

日， 宁波万象拟与德国布鲁克纳在诸暨市签订协议，（编号为：

NGWST2010-001

和

NGWST2010-002

第

1

号变更协议），约定原宁波万象与德国布鲁克纳签订的两个设备采购合同（合

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实施主体由宁波万象变更为宁波绿海，合同其

他条款保持不变，上述已签订的供货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

自宁波绿海就购买上述薄膜生产线设备（均为本公司

2011

年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产

8,000

吨耐高温

超薄电容膜项目计划配备的设备）与德国布鲁克纳签订新的供货合同之日起失效。

三、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注册地址：德国 西格斯多夫 科林斯贝格街

5-7

号；注册资本：

1,540

万欧元；法定代表人：威伦浩法；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拉伸薄膜生产设备的制

造、销售与相关服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分析：结合对方当事人信用状况及本公司与对方当事人的历次合作，就

对方当事人向本公司提供货物的能力进行了合理判断，认为对方当事人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合同的履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

BOPP

电容薄膜的生产能力， 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优

化公司产品结构，提高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 宁波绿海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更有利于顺利推进项

目的建设，项目建成后所产生的效益将全部归属于上市公司，有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好的回报。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均以欧元结算，人民币对欧元的汇率变动将对本公司的实际支付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备查文件

1.

《供货合同》文本（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

2.

《变更协议》文本（编号为：

NGWST2010-001

和

NGWST2010-002

第

1

号变更协议）

股票代码：

002263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2011-19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年产

8,000

吨耐高温超薄电容膜

项目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确定将年产

8,000

吨耐高温超薄电容膜项目作为本公司

2011

年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绿海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宁波绿海

"

）。 上述议案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经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

至目前，本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一、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2011

年

2

月

17

日，该项目由宁波市鄞州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并取得了《宁波市鄞州区企业投

资项目备案表》（鄞发改备

[2011]33

号）。

2011

年

2

月

25

日，宁波绿海取得了宁波市鄞州区环境保护局

《关于宁波绿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8,000

吨耐高温超薄电容膜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鄞

环建

[2011]0114

号），同意本项目在宁波市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788

号实施。

二、项目所需设备采购进展情况

2011

年

4

月

8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控股子公司宁波大东南

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宁波万象

"

） 与德国布鲁克纳在诸暨市签订协议 （编号为：

NGWST2010-001

和

NGWST2010-002

第

1

号变更协议），约定：（

1

）原宁波万象与德国布鲁克纳签订

的两个设备采购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实施主体由宁波万象

变更为宁波绿海；（

2

） 原合同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3

） 上述已签订的供货合同 （合同编号分别为：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自宁波绿海就购买上述薄膜生产线设备（均为本公司

2011

年

非公开发行项目

--

年产

8,000

吨耐高温超薄电容膜项目计划配备的设备）与德国布鲁克纳签订新的

供货合同之日起失效

(

详见

4

月

12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

2011-18

号公告

)

。 同日，宁波万象与宁波绿海根据上述变更协

议签订了《关于变更

NGWST2010-001

和

NGWST2010-002

设备购买合同主体的协议书》，经双方协

商约定如下：

1.2010

年

4

月

16

日，宁波万象与德国布鲁克纳公司签署的

NGWST2010-001

、

NGWST2010-002

两

条生产线合同，合同设备采购方由宁波万象变更为宁波绿海。

2.

宁波万象所有与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在

2010

年

4

月

16

日签定的原合同除合同主体变

更之外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3.

根据宁波万象与德国布鲁克纳公司签订的变更协议（

NGWST2010-001

和

NGWST2010-002

第

1

号变更协议）， 自宁波绿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与德国布鲁克纳机械股份公司签订新的合同之

日起 ， 原宁波万象与德国布鲁克公司签订的合同失效 （合同编号 ：

NGWST2010 -001

和

NGWST2010-002

）。

4.

合同中的设备款项由宁波绿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支付给宁波大东南万象科技有限公司。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宁波万象为本项目设备采购累计支出

141.6

万欧元，折合人民币

1324.54

万元。

三、项目基建工程进展情况

2011

年

2

月，宁波绿海与宁波万象签订《租赁合同》，约定宁波绿海租赁宁波万象房屋

1,500

平方

米用于办公、土地

9,000

平方米用于厂房建设，租赁期自

2011

年

1

月

20

日起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止。

2011

年

2

月，宁波绿海与宁波万象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约定由宁波万象代建本项目所需厂房

建筑，厂房土建工程已开展。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宁波万象为本项目厂房建设累计支出

1091.88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以所募集的资金对上述预先投入设备采购和基建工

程的自筹资金进行置换。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662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

2011-002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11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投资总监陈永林先生的辞职申请。 陈永林先生因为个人

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投资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陈永林先生的辞

职申请自递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陈永林先生不再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000501

证券简称：鄂武商

A

公告编号：

2011-013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配股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11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66

次会议审核了本公司

2010

年度配股事宜。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配股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书面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６９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智光节能与徐州泰发特钢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节能服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合同风险提示

１．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２．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署生效后至节能效益分享期满为止，节能效益分享期为

３

年。

３．

合同的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合同为节能服务合同，存在合同履行期限较长、前期公司投

入资金、实际节能效益与预期计算结果有差异等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

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是指由节能服务商向客户提供节能改造服务，客户将节能改造后节

省下来的能源费用与节能服务商分享， 节能服务商通过分享节能效益的方式收回节能改造投

资并获得合理利润的一种合同模式。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１．

基本情况

合同甲方：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铜山县柳泉镇工业聚集区内

注册资本：

４１

，

２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邵静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特种钢材冶炼技术研发，干铁冶炼，轧钢生

产、销售。

合同甲方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合同乙方：广州智光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光节能”）

注册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１２１

号

５０２

房

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芮冬阳

经营范围：节能环保设备、计算机软硬件、输变电配套设备、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光机电

一体化设备的开发、销售；电气自动化工程、电气节能工程的承接并提供技术服务；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实业投资；电气设备租赁。 （涉及行政许可项目除外）

智光节能为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２．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月签订了

合同标的为

５３３．９

万元的《变频调速系统项目商务合同》该合同目前尚在履行中，除此外与徐州

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没有其他业务往来。

３．

履约能力分析：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

６００

亩，拥有固定资产原值

３．６８

亿

元，资产负债率

３５％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充足的现金流量，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合同标的： 由智光节能作为节能服务提供商对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

２

号高炉高

低压变频节能电机系统进行节能改造，客户将节能改造后节省的能源费用与智光节能分享，智

光节能通过分享节能效益的方式收回节能改造投资，通过该系列项目实施，达到降低能耗，节

约成本，改善环境的目的。

２．

交易价格具体如下：

合同甲方 项目名称 节能效益分享年限 预计年节能量

预计产生的年节

能效益

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

泰发钢铁

２

号高炉高低

压变频节能改造

３

年

２８３８

万

ｋｗｈ １９００

万元

预计智光节能分享的节能效益

合计

３

，

９９０

万元（三年合计）

３．

结算方式：节能款按月支付，客户按规定的时间、金额向智光节能支付节能效益分

享款。

４．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５．

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６．

履行期限：合同签署生效后至节能效益分享期满为止，节能效益分享期为

３

年。

７．

违约责任

（

１

）客户违约：延迟付款应当每日按照一定比例支付滞纳金。

（

２

）智光节能违约：未按规定时间和要求完成项目建设则应当每日按照一定比例支付赔

偿金。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协议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协议的履行，将在协议规定的期间内对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有一定的提升。

２．

协议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公司主要业务是否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

赖及依赖程度、相关解决措施等

上述两个协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履行协议而对协议的

客户方形成依赖。

３．

其他影响

协议标的包含的

１２

，

５００ｋＶＡ

的超大功率高压变频调速系统，系公司继

１０

，

０００ｋＶＡ

超大容量

高压变频器产品成功运行后，持续提高产品设计与应用水平，解决超大容量高压变频器的大功

率

ＩＧＢＴ

多模块并联驱动设计、功率单元与系统结构的冷却散热设计，在研发、应用设计与产品

生产控制等各方面较好保证了产品应用适应性与可靠性； 体现了公司在高压变频器行业领先

的综合技术优势，并对公司进一步拓展超大功率高压变频产品市场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３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了由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

财政厅、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０３２０００５５０

），发证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有效期为三年。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

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当年起

三年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享受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本公司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正办理后续备案和减税手续。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按所得税税率为

２５％

计算的净利润为

４７

，

８１３

，

８８４．８１

元。 现按所得税税率为

１５％

计算的净利润为

５３

，

５６７

，

９８８．９８

元，净利润增加

５

，

７５４

，

１０４．１７

元。 详见同日发布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３

证券简称：中联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

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后的增减变

动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总收入

２３３

，

５９２

，

２０３．９９ ２３３

，

５９２

，

２０３．９９ ２６６

，

６７９

，

８２５．４７ －１２．４１％

营业利润

６１

，

６７３

，

９２２．６８ ６１

，

６７３

，

９２２．６８ ７１

，

６６３

，

６６８．７９ －１３．９４％

利润总额

６３

，

４４５

，

３１８．２９ ６３

，

４４５

，

３１８．２９ ７４

，

５５１

，

８８５．４６ －１４．９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７

，

８１３

，

８８４．８１ ５３

，

５６７

，

９８８．９８ ６５

，

４４５

，

２１１．６１ －１８．１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５７７７ ０．６４７３ １．０６ －３８．９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７８％ ６．４５％ ３２．９４％ －２６．４９％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修正后的增减变

动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８９１

，

８９２

，

８２２．７２ ８９１

，

１６８

，

８９１．１８ ８７７

，

９９３

，

４８７．７２ １．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３４

，

９５７

，

６５５．２９ ８４０

，

７１１

，

７５９．４６ ８３６

，

７９９

，

７７０．４８ ０．４７％

股本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１０．０８８９ １０．１６ １０．１１１２ ０．４８％

二、业绩快报修正情况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布了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公司业绩与已公

布的业绩快报部分数据存在差异，主要原因为：公司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根据国家

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在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格后，可申请享受三

年内（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影响了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业绩快报的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

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000562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1-025

宏 源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1

年

3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

3

月实现营业收入

33,699

万元，净利

润

14,268

万元，期末净资产

760,223

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年第一季度报告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９

证券简称：三维工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股票代码：

002055

股票简称：得润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16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深圳市润三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通知， 将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250,000

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4

月

8

日，质押日期自登记之日起满

24

个月，办理解除质

押手续为止。 上述股权质押已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深圳市润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7,471,453

股， 占公司总股本

203,158,635

股的

8.60%

，本次质押

4,2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9%

。 除上述股权质押外，深圳市润三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没有其他质押公司股权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 中弘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报》、《证券时报》以及

巨潮网上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现对其内容予以补充如下：

一、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的第四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中，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年度报酬仅披露税后总额，现补充披露税前报酬情况。 （税前报酬情况在《

２０１０

年年报摘要》

中已进行了披露）

序号

在公司领取报酬的现任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名单

报告期内领取报酬总

额（万元）

备注

１

董

事

金 洁

４８．１１

税前

２

康 喜

５３．４３

税前

３

赵 恒

５７．５６

税前

４

周春生

１０

独立董事津贴（税前）

５

吕晓金

１０

独立董事津贴（税前）

６

李亚平

９．１７

独立董事津贴（税前），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起任

７

监事 符婧

１３．９３

税前

８

高级管理人员 田锡泽

５７．５６

税前

合计

２５９．７６

二、在年报文本的第七项“董事会报告”中添加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根据 《关于切实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编制披露和审计工作的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３７

号》的要求，公司对本年度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影响公司股价的重大敏感信息披露前利用内幕

信息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存在上述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和《重大信息内部报

告制度》等多项制度，从制度层面加强内幕信息的管理。 同时，公司安排专人负责内幕信息管理，定期不

定期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自查，及时向证券监管部门报送规范格式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以上

制度的制定与落实为公司内部防控内幕交易提供了保障，提高了公司相关人员内幕信息保密意识。

以上内容均已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报文本中予以补充， 详情请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更新版）。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中弘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１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土地使用权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通过债务重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公司拟通过法院裁定以代偿债务的方式来取

得三能达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东区国际项目

６

号楼的土地使用权， 并已支付人民币

８．１

亿元到北京市高

级人民法院指定银行帐户内作为保证金。 （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２０１１－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地产有限公司与三能达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了《土地使用

权转让合同》， 受让三能达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及相应开发建设权益， 该地块面积为

２６８４０．０７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

８１０６３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为

６４５３９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

１６５３３

平

方米），总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７．２

亿元。 上述作为保证金

８．１

亿元中的剩余款项

０．９

亿元已退还公司。

特此公告。

中弘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１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

２０１１

—

１１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季度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二〇一一年一季度生产及销售重型卡车数据如下：

项 目 一季度（辆） 本年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增减（

％

）

产 量

３８

，

２２７ ０．６０％

销 量

２５

，

０７６ １３．１９％

公司接实际控制人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重汽集团”）通知，中国重汽集团

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报送的其二

○

一一年一季度重型汽车产量为

５６

，

７３８

辆，销量为

５４

，

７２７

辆。

中国重汽集团上报数据包含本公司的产销量数据。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６

证券简称：万马电缆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 － １２０％

盈利：

７０９．６７

万元

盈利：

1400 - 1550

万元

二、预计预告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的业务量有所增加，同时产品售价有所提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40

证券简称：深鸿基 公告编号：临

2011-12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11

日，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网站刊登了《关于

<2011

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

规划制定计划第一批计划

>

的公告》，公司申报的东晓草埔金稻田路鸿基迅达工业区更新单元（拟拆除

重建用地面积

12756

平方米）已被列入该计划，获准编制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特此公告

深圳市鸿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436

证券简称：片仔癀 公告编号：

2011-008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9

日发出编号为

2011-005

的公告

,

其中股东大会登记时间应为

2011

年

4

月

22

日

9

时至

16

时。

特此公告，并向投资者致歉。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四月十一日


